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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制定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
对 8 类违规设置或违规收费的收费公
路，包括独立的公路桥梁、公路隧道，
要立即停止收费，坚决撤销收费站
(点)，拆除路面收费设施，保障公路完
好畅通。

1.未经省政府批准设置的收费公
路及收费站(点)。

2.超过省政府批准期限收取通行
费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点)。

3.已还清建设贷款 (含有偿集资
款，下同)的政府还贷收费公路以及
既不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利用贷款建设，也不
属于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或依
法受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的收费
公路。

4.2009年1月1日后批准立项的二
级收费公路。

5.2004年11月1日后批准立项，但
技术等级和里程规模不符合下列要求

的收费公路：高速公路(不含城市市区
至本地机场的高速公路)连续里程 30
公里以上，一级公路连续里程 50 公里
以上，二级公路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
二车道的独立公路桥梁和隧道长度
800米以上，四车道的独立公路桥梁和
隧道长度500米以上。

6.1994 年 9 月 1 日至 2004 年 10 月
31 日之间批准立项，但技术等级和里
程规模不符合下列要求的收费公路：
平原微丘区二级公路连续里程40公里
以上，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连续里程
20公里以上，一般公路桥梁长度300米
以上，改渡为桥的公路桥梁长度200米
以上，公路隧道长度500米以上。

7.1994年8月31日前批准立项，但
不符合当时有关文件规定的收费公
路。

8.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封闭式收费
公路上除省界及两端出入口外，在主
线上设置的公路收费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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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用1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收
费标准偏高等违规及不合理收费，坚决撤销收费期满的收费项目，
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的收费站(点)，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其
中，2009年1月1日后批准立项的二级收费公路等8类公路项目，必
须立即停止收费，坚决撤销收费站点。

昨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等五部门制定的《河南省
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从2011年6月20日至2012年5
月21日，在全省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目前，省收费公路专
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已经成立，由副省长张大卫担任组长。

省政府表示，在此次专项清理期间，将从严审批新的一级及以
下普通公路收费项目，对一级及以下普通公路改扩建的，将不再延
长收费期限。不再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施杨

省政府已经成立了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
作领导小组，由副省长张大卫担任组长。

对于具体的清理内容，我省规定，专项清
理工作将分4个阶段进行。

目前是在调查摸底阶段，全面清理和
核实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仍在运行的所
有收费公路项目的里程规模、站点位置、
收费期限、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高速公
路以外的收费公路由所在省辖市政府负
责，高速公路由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
理局负责。

自查自纠阶段中，将对现有收费公路、收
费期限、收费标准、收费站(点)和收费行为逐
一进行审核。对审核发现的各类违规及不合
理收费行为、收费项目及收费站(点)，提出具

体的整改措施，及时上报有关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研究审核后提出整改意见，报省政府同
意后组织整改落实。

第三阶段是检查复核阶段，将由省交通
运输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监察厅、省政府
纠风办进行督导和检查。对清理工作不到位
或存在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行为的地方和
单位，将通报批评，并责令其整改;情节严重
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最后为总结完善阶段，有关部门将按照
职责分工研究提出规范收费公路发展的长效
措施，科学确定经营性公路合理回报率，建立
健全政府还贷收支情况定期审计制度、收费
公路统计制度和监测制度等，从根本上确保
收费公路规范管理。

此外，我省还规定，对部分《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施行前已经依法批准
收费或收费权转让，但站(点)间距或收
费期限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收费公路及
收费站(点)，必须制定并落实具体措施
进行规范，确保在2011年12月31日前
符合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方案特别提
出，要降低偏高的通行费收费标准。

对通行费收费标准偏高、经营收
益过高、社会反映集中的收费公路，将
由省发改委同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
厅，按照经营性公路收回投资并有合理
回报、政府还贷公路按期还贷并满足养
护管理资金需求的原则，经省政府同意
后，降低通行费收费标准，同时，还将完
善公路计重收费办法，确保合法装载车
辆通行费负担有所减轻。

社会反映集中的公路，有望降低收费

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有违规行
为的收费公路及收费站点，省政府
表示，将立即纠正并停止这些违规
行为。

1.收费公路项目边施工边通车收
取通行费、未交工验收或交工验收不
合格收取通行费的，要立即停止收费，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清理整顿，待项
目交工验收合格并按规定程序获得批
准后方可收费。

2.对公路收费站(点)加收或代收城
市道路通行费等非公路收费项目，以

及收费公路与非收费公路项目实行捆
绑收费的，要立即停止加收或代收，取
消捆绑收费行为。

3.对擅自变更公路收费站(点)位置
的，要限期更正；限期内未更正的，责
令停止收费。

4.对违规挤占、挪用以及超范围使
用政府还贷公路通行费收入的，将严
格依法追缴，确保其全额用于偿还建
设贷款和养护管理。追缴资金后，凡
具备还清建设贷款条件的收费公路应
立即停止收费。

边施工边通车收费，4类违规行为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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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类收费公路，立即停止收费并撤销站点
此外，我省还明确提出，在专项清理期

间，将从严审批新的一级及以下普通公路收
费项目，暂停申报收费公路资产上市融资和
审批境外企业收购国有收费公路资产。对一
级及以下普通公路改扩建的，将不再延长收
费期限。不再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

对经省政府批准撤销或合并的收费站
(点)，也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对经清理依法保
留的收费站(点)，将按规定公布站点名称及位
置、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收费用途、收费标
准、收费期限、收费单位、政府还贷公路的还
贷情况等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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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成立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